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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1. 任务来源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5]2025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印发《2025 年北京市地方标准修订项目计划（第一批）》的通知（京市监函〔2025〕18 号），我单位负责项目为《小麦主要病虫草害防治技术规范》，项目编号为：20251217。
2. 起草单位
北京市植物保护站。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1.病虫草害是制约小麦单产提升的重要因素
党的二十大作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2024年3月，国务院印发《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方案（2024—2030年）》提出，到2030年实现新增粮食产能千亿斤以上。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提高单产上”“实施粮食单产提升工程”。小麦是北京市主要的粮食作物，近年来播种面积不断增加，今年的播种面积超过了40万亩。2024年北京市冬小麦平均亩产375.8公斤，全国小麦平均亩产396公斤，比北京市单产高5.4%，山东、河南、河北等黄淮海小麦主产区单产均在430公斤以上，比北京地区高22%以上。可以看出，与黄淮海地区其他省相比，北京地区冬小麦单产提升潜力巨大。通过关键技术的应用提升小麦单产，充分发挥作物增产潜力，对于保障首都粮食安全来说，既是长远之计，更是当务之急。
除了品种选择、水肥管理以外，病虫草害是限制小麦单产提升的重要因素。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估算，全世界每年因病虫害造成的农作物产量损失高达40%。据统计，全国小麦病虫害平均发病率为23.2%，小麦病虫害造成的产量损失在10%～28%。近年来，由于复种指数高、耕作制度变化、气候异常等因素，病虫发生面积居高不下，威胁粮食安全，制约单产提升。2024年北京市小麦病虫草害发生面积60万亩次，病虫草害防控植保贡献率19.92%，低于全国水平，还有待提升。因此亟需根据近年的病虫草害发生情况和防控技术研究成果，将精准的防控技术标准化，形成技术规范，便于推广、示范，打造可复制粘贴的小麦病虫草害防治技术规范，助力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提高农民收入。
2. 适应病虫草害发生的新形势
《小麦主要病虫草害防治技术规范》为2012年制定，跟标准制定时相比，近几年麦田杂草和病虫害发生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标准针对当时的主要病虫草害制定，已不适应当前的病虫草害发生情况，因此亟需根据病虫草害发生的新形势修订标准。一是麦田禾本科杂草种类增多、为害加重，部分地块成为主要杂草。由于种子调运、农机跨区域作业等因素，禾本科杂草发生种类增加，危害程度越来越重。调查发现，禾本科杂草中，圆柱山羊草、雀麦、旱雀麦发生最普遍，在房山、大兴、通州、顺义、密云、海淀、平谷、怀柔等区均有危害，部分地块圆柱山羊草密度高达560茎/m2；节节麦、大穗看麦娘和野燕麦在房山、顺义、怀柔等部分区有为害。原标准只针对播娘蒿、荠菜、葎草等阔叶杂草和雀麦提出了防治方法，缺少对其它几种在北京新发、重发的恶性杂草的防治技术。二是小麦茎基腐病、纹枯病等土传病害发病面积增加、为害加重，需要重点关注。茎基腐病、纹枯病和赤霉病都会引起枯白穗，为害严重时对产量影响大；且三种病害均可通过土壤和病残体传播，秸秆免耕还田等耕种方式导致菌源逐年增加，为害越来越重，制约了小麦单产提升和产业发展。但原标准仅针对赤霉病提出了防治方法，缺少对茎基腐病、纹枯病等近几年为害加重的土传病害的防治方法。
3. 更新病虫草害防控新技术
原标准应用十多年，经过十多年的防控药剂筛选，防控技术试验、集成和示范，原标准条款已不适用，需根据实际情况和最新的研究成果进行修订。一是标准中有化学药剂已禁用。原标准中防除阔叶杂草使用的茎叶除草剂2,4～滴丁酯已于2023年1月起禁止使用，需要进行修订。二是对部分药剂产生抗性，防治效果不理想。标准实施十多年，部分药剂连续多年使用，抗性问题突出，需更新药剂。据全国农技中心联合监测结果，2020年播娘蒿对苯磺隆的抗性频率为96.1%，其中，抗性指数大于10的占73.3%。近两年在北京市调查也发现播娘蒿、葎草等阔叶杂草对苯璜隆产生抗性，防除效果不佳。病虫害方面，由于长期、大量的使用多菌灵、三唑酮、高效氯氰菊酯等杀虫杀菌剂，部分地区小麦蚜虫、白粉病等主要病虫害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抗性。三是抗性杂草治理需采取综合控草技术。圆柱山羊草、节节麦等恶性杂草防除药剂单一，且长期使用导致抗药性问题突出，为害严重地区单独依靠化学除草无法有效控制杂草为害，需要结合精选种子、深翻等措施综合防除杂草。
3、 适用对象基本情况
2024年北京市小麦病虫草害总发生面积226万亩次，实际损失1447.26吨；每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DB11/T 925-2012《小麦主要病虫草害防治技术规范》的实施为市区各植保部门、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等提供了规范的病虫草害防治方法，20年来随着病虫草害防治水平的进步和更替，原有标准逐渐不适应目前的小麦生产。
4、 主要起草过程
1.2024年10月～2024年12月，进行立项申请。本标准编制工作由北京市植物保护站承担。2024年10月，相关人员讨论形成工作组讨论稿后，参加标准立项答辩。
2.2025年1月～2025年5月，进行标准编制。标准立项后，立即组织相关人员成立了标准编写起草组，认真学习标准化工作导则及相关文件，讨论标准修订编写事宜。起草人员全面收集、更新小麦主要病虫草害防治技术方面的标准、规范和文献资料，全面整合本单位技术研发、应用推广等相关成果，会同相关技术人员交换意见并根据相关标准的最新版本要求，开展《小麦主要病虫草害防治技术规范》标准的编制工作。
3.2025年8月28日，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召开了《小麦主要病虫草害防治技术规范》地方标准预审会，与会专家认真听取了《小麦主要病虫草害防治技术规范》的编制情况汇报，并对标准文本进行了审查。经讨论，专家组一致同意该标准通过审查，建议标准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会后，标准编制组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5、 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1.原则
 以科学性、实用性、先进性作为编制标准的指导思想，在文字结构上力求严谨、简洁、科学；对本标准有关内容的确定，力求反应小麦病虫草害防治技术的先进成果和经验，使标准中所规定的技术内容具有较好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根据生产实际，制定过程中认真总结了近年防治工作的经验及最新研究成果，符合北京地区的生产实际，内容全面、技术含量高、操作性强。在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把实用、安全、经济、有效作为主要目标之一，力求在反映标准先进性的同时，做到可靠实用。为了起到规范作用，便于按此规程执行，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将可操作性强也作为重要的目标之一。
2.依据
以国内小麦病虫草害防治应用标准和近几年相关研究成果为依据，按照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化学防治和植保无人机飞机防治进行编制并提出要求。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以下资料：
GB 4404.1  粮食作物种子  第1部分：禾谷类
GB 7412  小麦种子产地检疫规程
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1443（所有部分）  小麦抗病虫性评价技术规范
3.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小麦主要病虫草害防治技术规范》依据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制定。标准的所有条文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无矛盾和冲突之处。
（2）《小麦主要病虫草害防治技术规范》是根据国家标准GB/T1.1-2020制定，具有严谨的规范性，符合国家标准编制要求。标准内容参考NY/T 3302《小麦主要病虫害全生育期综合防治技术规程》等相关标准，全面概括了小麦病虫草害的防治方法、农药使用、施药器械等应用技术，能全面指导当前小麦主要病虫害防治工作。
6、 主要条款及条款编制依据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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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和定义

	3 术语和定义
	3.1 综合防治
根据农业生产的要求从农业生产全局和农业生态系统总体出发，根据病虫与作物、耕作制度、有益生物和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因地制宜、合理应用农业、生物、物理、化学等一系列配套防治措施，经济、安全、有效地消灭或控制病虫危害的方法。
3.2 一喷三防
通过一次喷施达到防病治虫、防止倒伏、防止早衰，增加小麦产量等多重目的。
3.3 被害率
田间发病的普遍程度，包括植株被害率、茎被害率、叶被害率、穗被害率、粒被害率等。分别用作物的株、茎、叶、穗、粒等受害百分率表示，即调查发病的株、茎、叶、穗、粒总数占调查株、茎、叶、穗、粒总数的比例。
3.4 百株（茎）蚜量
调查或折算100株（茎）小麦上的蚜虫数量。
3.5 防治适期
防治有害生物的最佳时期。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根据预审会专家意见，本标准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有害生物的防治原则
	4 防治原则
	在农药使用过程中，严格执行GB 4285和GB/T 8321（所有部分）
	在农药使用过程中，严格执行GB/T 8321（所有部分）。
	GB 4285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自2017年3月23日起正式废止，故执行相关标准时删除GB 4285。

	5.1.1 种植抗病虫品种
	5.1 种植抗（耐）病虫品种
	种植抗病品种，种子质量要严格执行GB 4404.1。品种抗病虫性应经过2年～3年田间抗病虫性鉴定评价。采用相对顶级标准，鉴定品种对条锈病、白粉病、吸浆虫的抗性，选出表现高抗、中抗的品种。
	选用抗（耐）白粉病、条锈病、茎基腐病、赤霉病、吸浆虫等为主的优质丰产品种，种子质量应符合GB 4404.1、GB 7412、NY/T 1443（所有部分）的规定。
	根据预审会专家意见。据近年小麦病虫主要发生种类调整。

	
	5.2 清洁田园
	
	及时清除田间、地头杂草及小麦病残体。
	清除田园是病虫草害防治的有效方法。

	
	5.3 深翻土壤
	
	每2～3年选择深翻或深松土壤1次，深度25 cm～30 cm。
	深翻土壤是病虫草害防治的有效方法。

	5.1.2 适期播种
	5.4 适时播种
	冬小麦适宜播种期在9月25日～10月5日,此期间播种可使小麦冬前积温达500℃～600℃，形成冬前壮苗。
	冬前积温达500℃～600℃适宜冬小麦播种，播种期宜在9月25日～10月8日。气温稳定通过0℃，表层土壤化冻8 cm～10 cm时适宜春小麦播种，播种期宜在2月下旬～3月下旬。
	根据预审会专家意见。北京地区有部分春小麦种植，需要兼顾。播种时间根据今年的实际，调整至10月8日

	5.1.3 加强水肥管理
	5.5 肥水管理
	根据土壤肥力和产量目标确定全生育期氮肥、磷肥、钾肥和微肥的用量以及底肥所占比例，同时，按时各时间苗情不同时期追肥的用量，并根据作物需水规律和土壤墒情适时灌水
	根据土壤肥力和产量目标，确定小麦全生育期氮、磷、钾和微量元素的用量，合理分配底肥及追肥比例，肥料使用按照NY/T 496的规定执行。合理排灌，营造适宜小麦生长的田间环境，培育壮苗。
	根据预审会专家意见。

	5.2 物理防治
	6 物理防治
	重点是灯光诱杀，即利用金针虫、蝼蛄、金龟子、粘虫等成虫的趋光性，在田间安装杀虫灯，诱杀害虫成虫。
	在田间安装杀虫灯，利用灯光诱杀金针虫、蝼蛄、金龟子等害虫成虫。
	根据预审会专家意见，简化语言。

	5.3 生物防治
	7 生物防治
	麦田天敌资源主要有瓢虫类、食蚜蝇类、草蛉类、蜘蛛类、蚜茧蜂类和寄生螨类。当天敌单位与蚜虫数比例大于1：120时，可不用或慎用药剂防治；如蚜量明显上升，百株（茎）蚜量超过500头，天敌单位与蚜虫比例小于1：120时，应立即发出防治警报，迅速开展化学防治。
	7.1 保护和利用自然天敌
麦田天敌资源主要有瓢虫类、食蚜蝇类、草蛉类、蜘蛛类、蚜茧蜂类、寄生螨类，应保护和利用自然天敌来控制害虫种群数量。
7.2 人工释放天敌
麦田红蜘蛛、麦蚜发生初期，释放加州新小绥螨或巴氏新小绥螨防治红蜘蛛，释放瓢虫或蚜茧蜂防治麦蚜。捕食螨释放密度为每亩6万头～8万头，瓢虫或蚜茧蜂释放密度为每亩1000头～2000头。释放捕食螨时顺垄边走边撒，将捕食螨均匀撒在小麦植株上，释放瓢虫或蚜茧蜂时将释放器挂于小麦植株上，首次释放后隔7d～10d再释放一次，共释放2次～3次。
7.3 生物农药
病虫害发生初期，可选择植物源、微生物源等生物农药控制小麦病虫害。防治赤霉病、纹枯病等病害可选用枯草芽孢杆菌、木霉菌或井冈霉素，防治蚜虫可选用苦参碱或矿物油。
	根据预审会专家意见。自然天敌保护与利用、生物农药利用是生物防治的重要内容。

	5.4 化学防治
	8 化学防治
	5.4.1 药剂拌种
5.4.1.1 杀菌剂拌种
播种前，预防散黑穗病、腥黑穗病、白粉病、锈病等病害，可选用多菌灵50%可湿性粉剂（WP）或戊唑醇2%可湿性粉剂(WP)，按种子重量的0.2%，对水2kg～3kg，喷拌100kg种子，避光堆闷4h～6h后播种。
5.4.1.2 杀虫剂拌种
播种前，预防地下害虫等虫害，可选用辛硫磷50%乳油(EC)按种子重量0.2%，对水2kg～3kg，喷拌100kg种子，避光堆闷4h～6h后播种。
5.4.1.3 杀菌剂、杀虫剂同时拌种
在病虫同时发生的地块，可将选用的杀菌剂和杀虫剂按用量混在一起，对水2kg～3kg，喷拌100kg种子，避光堆闷4h～6h后播种。
5.4.2 撒毒土
小麦生长期顺麦垄撒施辛硫磷毒土，施后及时灌水，防治小麦吸浆虫、地下害虫等。具体用药方法见附录A。
5.4.3 药剂喷雾防治白粉病等病害，可选用多菌灵、三唑酮、烯唑醇等杀菌剂喷雾；防治蚜虫、吸浆虫等害虫，可选用吡虫啉、高效氯氰菊酯等杀虫剂喷雾；防治播娘蒿、雀麦等杂草，可选用苯磺隆、氟唑磺隆等除草剂喷雾。
5.4.4 具体防治方法病虫草害具体防治方法详见附录A，具体用药量可根据药剂有效用量折算。
	8.1　播种期
播种前，对小麦种子进行包衣或拌种，预防白粉病、茎基腐病、纹枯病、腥黑穗病、锈病等病害和蚜虫、地下害虫等虫害。包衣或拌种药剂选择见附录A，应根据本地病虫害发生情况，科学调整药剂种类。可将选用的杀菌剂和杀虫剂按用量混在一起，兑水2 kg～3 kg，喷拌100 kg种子，避光堆闷4 h～6 h后播种。
8.2　冬小麦秋苗期
冬小麦秋苗期重点防治越年生杂草、红蜘蛛和地下害虫，具体用药方法见附录A。
8.3　冬小麦返青至拔节期和春小麦苗期
重点防除麦田杂草，防治白粉病、纹枯病、茎基腐病等病害和地下害虫、麦叶蜂、红蜘蛛等虫害，具体防治方法详见附录A。越年生禾本科杂草秋季已开展化学防除地块不可再选择相同药剂。根据田间病虫发生情况，达到防治指标时可结合化学除草，开展春季“一喷三防”。
8.4　抽穗至灌浆期
重点防治白粉病、赤霉病、锈病等病害和蚜虫、吸浆虫等虫害。根据田间病虫发生情况，达到防治指标时，加入磷酸二氢钾和芸苔素内酯，开展“一喷三防”。具体防治方法详见附录A。
	根据预审会专家意见进行调整。一是根据近年小麦病害虫的发生种类进行调整；二是根据不用生育期进行防治技术梳理。


7、 公平竞争审查情况
经审查，本地方标准不存在以下情况：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的规定；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条款；不合理影响生产经营成本，如不当补贴、收费等方面的内容；以及限制生产经营行为，如指定交易、限制竞争手段等相关内容。综上所述，本地方标准通过公平竞争审查，不会对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
8、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重大意见分歧。
9、 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作为推荐性标准。根据《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为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农作物病虫害预防控制技术指导。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指导农业生产经营者采用包衣、拌种、消毒等种子处理措施，采取深耕除草、清除农作物病残体等健康栽培管理措施，预防农作物病虫害。
10、 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点、风险程度、风险防控措施和预案
经审查，本地方标准内容不存在强制性实施的风险点。
11、 实施标准的措施(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标准的政策措施/宣贯培训/试点示范/监督检查/配套资金等)
1. 本标准属于北京市地方标准，通过认真执行本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全力推进我市小麦生产水平，有效降低产品农药和重金属残留的风险，提高小麦品质。
2．需加强对标准的学习、宣传、讲解和技术指导，发挥我市植物保护站的领导、协调优势，充分利用小麦生产基地的示范作用，对本标准展开积极的宣传与推广。
3.在此标准的执行中会出现新的技术要求，我们将组织有关人员对标准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修订。希望各使用单位对标准中出现的问题和执行中的情况给予反馈，以便今后在修订中进行补充。
12、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不涉及专利、独家垄断等情况。
